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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医保发〔2022〕18 号

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医保谈判药品
管理服务的通知

各区市医保局，市医保中心，相关定点医药机构:

为切实保障国家医保谈判药品(以下简称国谈药品)落地实

施，根据省医保局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医保谈判药品“双通道”

管理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鲁医保函〔2022〕27 号）文件要

求，现就完善我市国谈药品医保管理服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扩大“双通道”药品范围。将协议期内的国谈药品全部

纳入我市“双通道”管理，并根据国谈药品调整情况动态更新。

二、降低参保人用药负担。自 2022 年 6 月 1 日起做如下政

策调整：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首先自付比例为 15%的药

品，统一下调为 10%。我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首先自付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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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25%的药品，统一下调为 20%。参保人员医疗费用经门诊慢特

病、国谈药品门诊用药保障机制报销后，个人负担符合规定的医

疗费用，按规定纳入职工和居民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支付范围。

三、优化国谈药品经办服务。市医保中心要将定点医疗机构

配备国谈药品品种数量、对外公示国谈药品配备名单、群众用药

购药投诉等情况纳入年度协议考核，并指导各区市医保经办机构

做好协议修改完善及签署工作。要加快实现电子处方在医保经办

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、“双通道”药店流转。开通“双通道”管

理药品线上查询服务。延长参保人员使用“双通道”管理药品的

医保备案时效，1 次备案 1 年有效。

四、加强国谈药品使用监管。建立健全国谈药品使用的全流

程监管制度，并将国谈药品使用纳入 2022 年度医疗保障基金违

法违规使用问题专项整治范围，加强对定点医药机构国谈药品进

销存核查，严厉查处利用享受医保待遇的机会转卖国谈药品以及

“假病人、假病情、假票据”等恶意骗保行为。加强国谈药品配

备、使用和支付等情况的统计监测和评估。对有临床需求但不配

备或不足量配备国谈药品的定点医疗机构，医保部门要给予提

醒、约谈、通报批评或社会公开曝光。

五、提升定点医药机构服务水平。“双通道”药店要加强内

部管理，完善信息系统，按要求上传国谈药品医保结算费用、药

品追溯码和进销存数据，2022 年 6 月底前全部“双通道”药店

全部实现即时联网结算。要严格执行实名制就医购药报销制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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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国谈药品的审核、配药和信息留存等工作；按供应能力和协

议要求规范配备国谈药品。

烟台市医疗保障局

2022 年 5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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